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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注函问题的回复 

众环专字(2024)0100052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4]1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的要求，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作为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神

雾节能”)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师，我们未对关注函相关的事项进行审计，经过查阅神雾

节能的相关资料和执行下文所述的核查程序，现对关注函中涉及年审会计师的相关问题回复

如下： 

一、《公告》显示，鉴于上述诉讼已经江苏省高院终审判决，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

你公司将按照会计准则转回已全额计入其他应付款的 7,000 万负债，预计将对公司 2023 年

净利润产生影响。 

（一）请你公司结合上述诉讼事项前期各诉讼阶段的审理结果及影响，说明前期各年

度具体会计处理情况及判断依据，说明前期各年度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审慎、合理，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回复： 

1、江苏省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借款的基本情况 

2017 年 8 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中行南京分行）向公司控股

子公司江苏省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院”）提供短期流动性贷款总额 1亿元。

上述贷款由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雾集团”）和实际控制人吴道洪、李

丹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神雾节能不涉及担保责任，江苏院做为借款主体，就上述借

款于当年计入短期借款 10,000.00 万元。 

2018 年 4 月因江苏院出现现金流危机，无法按期偿还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等。为解决

江苏院的流动性危机，江苏院向中行南京分行提出了展期请求，同时因控股股东神雾集团出

现流动性危机，导致上述贷款增信不足，因此中行南京分行提出了增加神雾节能连带责任担

保的要求。经公司与中行南京分行沟通，拟在中行南京分行对上述短期贷款展期的基础上，

由公司增加 7000 万元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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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0）。同年中行南京分行将

江苏院、神雾集团、吴道洪夫妇起诉至南京中院。2018 年 10月，南京中院判决江苏院向中

行南京分行偿还 1亿元贷款本息，神雾集团、吴道洪、李丹夫妇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判决

书编号：（2018）苏 01 民初 685 号】）。根据南京中院此次判决，中行南京分行并未将神

雾节能列入被告方提起诉讼。神雾节能不承担任何责任，故公司未做财务处理。截止 2018

年年末，江苏院层面就本金偿还和利息计提等进行账务处理。 

2、神雾节能承担担保义务的背景情况 

2018 年 12 月，中行南京分行将神雾节能诉至南京中院，要求神雾节能对江苏院在中行

南京分行的 1 亿元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7 月 2 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部分债务逾期及涉诉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8）。截

止 2019 年末该案未判决，故神雾节能单体报表未进行财务处理。 

2020 年 3 月南京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如下【判决书编号：(2018)苏 01 民初 3479 号】： 

（1）神雾节能就南京中院(2018)苏 01 民初 685 号民事判决确定的江苏院的给付义务在

7000 万元范围内向中行南京分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神雾节能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就其

实际清偿部分向江苏院追偿； 

（2）神雾节能就南京中院(2018)苏 01 民初 685 号民事判决确定的江苏院的给付义务在

超过 7000 万元且江苏院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向中国银行南京分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江苏院欠中行南京分行贷款本金 9,678.22 万元，利息、罚息

等 3,053.56 万元，合计 12,731.78 万元。同年 12 月 31 日南京中院受理江苏院破产重整，中

行南京分行以神雾节能需承担 7,000 万元担保责任为由，向神雾节能发函，要求神雾节能以

担保人身份向江苏院申报 7,000 万元债权。同时中行南京分行单独向江苏院申报除 7,000 万

以外的 5,731.78 万元（债权总额 12,731.78 万元扣减 7,000 万）。神雾节能具体会计处理如

下： 

借；其他应收款-江苏院                            7,000 万元 

贷：其他应付款-中行南京分行                      7,000 万元 

2020 年底，因江苏院为仍神雾节能 100%控股的子公司，且江苏院已在单体报表中对中

行南京分行的 12,731.78 万元的借款及利息在短期借款及应付利息中，故神雾节能单体中对

担保责任入账 7,000.00 负债的会计处理在合并层面抵销。 

3、债务清偿及会计处理情况 

（1）江苏院层面对 5,731.78 万元债权按照破产重整计划清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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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21 日江苏院的重整计划经南京中院批准，债权人按重整方案受偿如下： 

①除担保财产变现价值范围的财产担保债权、职工债权、税款债权外按 1 比 1 清偿外，

其他普通债权经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金额 10 万元以下的部分 99.9%受偿，剩余 0.1%债权予

以豁免； 

②经上述清偿后，尚有剩余债权的，再获得债权本金数额 5%的现金清偿； 

③经上述清偿后，尚有剩余的债权，以江苏院对神雾集团的债权按 1：1 比例等额抵偿

部分债权； 

④经上述清偿后，尚有剩余的债权，债权人以江苏院全部剩余债权作价债权本金数额的

5%出资入股 SPV 公司（即武汉君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君成”或”SPV 公

司”）。 

据该重整方案，江苏院对中行南京分行的短期借款账务处理如下： 

借：短期借款-中国银行                        5,731.78 万元 

    贷：其他应收款—破产管理人资金专用户       296.08 万元 

    贷：其他应收款-神雾集团                  4,526.30 万元 

    贷：其他应付款-武汉君成                   286.59 万元 

    贷：投资收益                               622.81 万元 

（2）江苏院对神雾节能承担的 7,000 万担保债权的清偿情况 

2021 年 2 月，中行南京分行向神雾节能出具《通知函》：神雾节能在 7,000万元范围内

向中行南京分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之金额向江苏省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中

行南京分行就上述保证债权不再单独向江苏省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故神雾节能

向江苏院破产重整管理人申报 7,000 万元债权（以下简称“担保债权”）。 

截止 2021 年 2 月底，经江苏院破产重整管理人审核认定，神雾节能向江苏院申报债权

本金 67,059.45 万元（含 7000 万担保债权）。江苏院于 2021 年 4 月底对神雾节能申报的上

述债权予以清偿，神雾节能取得清偿款具体账务处理如下： 

借：其他应收款-江苏院                        2,941.82 万元 

借：其他流动资产-武汉君成                    2,932.34 万元 

借：其他应收款-神雾集团                     53,390.68 万元 

借：投资收益                                  7,794.61 万元 

贷：其他应收款-江苏院                         67,059.45 万元 

神雾节能获得的全部清偿资产为：现金总额 2,941.82万元，武汉君成股权 2,932.33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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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雾集团债权 53,390.68 万元。 

根据《重整计划》，其中 7,000 万元担保债权获得的清偿如下： 

 债权总额 应获得清偿的现

金 

应获得清偿的

SPV股权 

应获得清偿的

现金 

中行南京分行 7,000.00  197.32   197.32  5,664.58 

（3）神雾节能对担保事宜提起再审的情况 

2021 年 6 月，公司因不服南京中院的民事判决【判决书编号：（2018）苏 01 民初 3479

号】，向江苏省高院提起再审。截止 2022 年底再审事项始终未有判决，故公司未进行财务

事项调整。神雾节能单体仍存在对中行南京分行的 7,000万负债以及预留的现金及武汉君成

股权。 

2023 年 8 月 3 日，公司收到江苏省高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1）苏民申 5225

号]，裁定担保再审案由江苏省高院提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 

2024 年 1 月 2 日公司收到江苏省高院民事判决书【（2023）苏民再 414 号）】，判决

公司的再审理由成立，中行南京分行要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不足。此判决为终审判决。

判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故根据此判决文书，公司的账务处理详见本回复函第一题第二问的回复。 

综上，公司以前各年度相关会计处理是审慎、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请你公司结合诉讼的进展情况、其他应付款转回的时点、具体的会计处理情况

及判断依据，说明确认其他应付款转回的时点以及依据是否审慎、充分，相关会计处理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回复： 

1、诉讼进展情况 

具体诉讼进展情况详见本回复函第一题第（一）问“（3）神雾节能对担保事宜提起再

审的情况”的回复。 

2、终审判决的情况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省高院）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作出的民事判决

书【（2023）苏民再 414 号】如下： 

1、撤销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 01 民初 3479 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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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驳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 

此判决为终审裁定。 

3、其他应付账款转回时点及会计处理 

鉴于上述判决结果，公司不再承担担保责任，中行南京分行要求神雾节能以担保人身份

向江苏院管理人申报债权的法律根据已撤销，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神雾节能应将

从江苏院破产重整过程中获得 7,000 万元相应清偿资产返还给中行南京分行。 

同时公司聘请的江苏天察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诉讼事项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对江苏院

及神雾节能的法律偿还义务及现时义务进行了法律判断：截止 2023 年 12 月 27 日，神雾节

能对中行南京分行不承担担保责任。中行南京分行无权利再向神雾节能和江苏院追偿 7,000

万元。神雾节能从江苏院获得的 7,000 万债权相对应清偿资产返还给中行南京分行。 

综上，公司将在 2023 年报告期对 7,000 万担保债权解除进行账务处理： 

借：其他应付款-中国银行                         7,000.00 万元 

贷：其他应付款-中国银行（待支付）                197.32 万元  

贷：其他应付款-武汉君成投股权（待支付）          197.32 万元 

贷：其他应付款—神雾集团债权（汉宸投资代付）    5,664.58 万元 

贷：投资收益                                     940.78 万元 

注：神雾集团债权已于 2021 年 4 月时分配完毕。根据《江苏省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破

产重整计划》规定及汉宸投资在 2021 年出具的承诺函，上述 5,664.58 万元神雾集团债权由

汉宸投资代为支付。 

4、判断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十二条 金融负债（或其一

部分）的现时义务已经解除的，企业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该部分金融负债）。 

综上所述，公司将在 2023 年报告期转回其他应付款是审慎、充分的，相关会计处理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请你公司结合 1月 2日收到有关裁定事实，详细说明上述事项是否属于 2023年

度资产负债表日期后事项，并说明你公司拟将有关预计负债转回确认在 2023年报告期的具

体依据及合规性，同时请充分提示有关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回复： 

2024 年 1 月 2 日，公司收到江苏省高院民事判决书【（2023）苏民再 4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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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高院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作出上述民事判决。且此判决为终审判决，自作出之日

起生效。 

上述判决资产负债表日前已经生效，且相应判决证实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已经不存在现

时担保义务。该事项不属于资产负债表日期后事项。因此公司拟转回担保负债并确认在 2023

年报告期是符合规定的。但因 7,000 万债权对应的清偿资产尚未交付中行南京分行，故在资

产负债表日公司仍存在支付义务。本次担保负债转回预计可产生的 940.78 万元投资收益系

非经常性损益。目前公司正在进行 2023 年年度业绩预测，相应财务数据扣非前后净利润是

否为正尚不未确定。 

会计师核查程序： 

1) 查阅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省高院）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作出的

民事判决书【（2023）苏民再 414 号】。 

2) 查阅与本次裁决所涉及的与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相关的借款合同、董事会决议、担保

协议，分析关键条款。 

3) 查阅与本次裁决所涉及事项相关的公司公告。 

4) 对公司财务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该事项形成的背景、交易的情况及账务处理。 

5） 获取并查阅律师事务所对中国银行南京分行不承担担保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会计师意见： 

经上述核查程序，我们未发现公司的会计处理与会计准则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我们将在

对神雾节能 2023 年度年报审计过程中，对前述事项予以重点关注，最终以 2023年度年报审

计意见为准。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4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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